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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20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2年 1 月 24 日 (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營建署 6樓 601會議室 

主  席：李主任委員鴻源          簡副主任委員太郎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記錄：呂依錡、水啟梅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318、319次審查會議紀錄 
決議：第 318、319次審查會議紀錄確認。   

貳、報告事項 

第 1 案：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第 1項第 1款或未登記土地測量完竣後第 1次劃定

土地使用分區及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遺漏未

辦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或劃定等個案，有關本部

101年 5月至 101年 12月核備（定）情形，報請 公

鑒。 

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第 1案：審議「擴大馬公都市計畫」 

決議： 

一、本案由於與會委員對於擴大都市計畫之需求、民眾意

見、計畫人口與公共設施、其他未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土

地之農變建問題等仍有疑義，請參酌與會委員意見（如

附件）重新修正後，再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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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於 3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

再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 

【附帶決議】 

（一）考量現行都市計畫計畫人口達成率低、公共設施保留

地取得問題待解決，請本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基

於主管機關權責，妥善研擬因應對策。 

（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

變更住宅計畫暨變更編定審查作業要點」係依據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0條及第 45條訂定，執行迄

今業衍生諸多問題，請本部地政司整體評估研議修訂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條。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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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發言要點 

 

一、賴委員宗裕 

本案申請擴大都市計畫之目的，係為解決「澎湖縣非都市土

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變更住宅計畫暨變更編

定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農變建要點）所引發之問題，

惟究竟宜以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 條，或者循

擴大都市計畫方式變更為都市土地方式辦理；以及納入都市

計畫後，該如何進行有效管制，抑或僅是另提供土地變更或

開發的方便之門，建議可作為本次會議討論重點。 

 

二、蕭委員輔導（王專門委員月娥代） 

（一）依第 3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審查意見四，回應資料 1(3).

提及「海岸一定限度內土地」部分，依土地法第 14條

規定，此係地方政府權責，請說明澎湖縣是否已劃定

或公告「海岸一定限度內土地」。 

（二）依本部政策，海域非屬縣（市）政府管轄範疇，本案

擬將海域納入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其行政法制是否適

當，請釐清。 

三、陳委員彥仲 

（一）本案擬將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規劃為都市計畫住宅

區，惟其他農業區內原有建地，以及依農變建要點增

加之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其處理原則為何？請

說明。 

（二）本案若採直接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

條，應屬較周延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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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戴委員秀雄 

（一）贊成陳委員意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為行政命

令，其 45 條為裁量處分而非拘束處分，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無法授權訂定農變建要點，建議澎湖縣

政府若為因應當地特殊需求，應考量訂定自治條例，

較為妥適。 

（二）如澎湖縣政府要提出擴大都市計畫需求，必須提出實

際人口已佔計畫人口 8成、觀光人口新增等相關數據

俾以支撐須藉由擴大都市計畫手段而滿足空間需求。 

（三）本案計畫書及簡報內容，提及許多承諾事項，期達成

加強管制目標，惟如何落實控管，請說明。 

 (四) 本案擬擴大都市計畫之範圍，僅以馬公市為限，惟農

變建要點係適用於所有非都市土地，故其他鄉鎮是否

亦應一併納入？ 

五、賴委員宗裕 

（一）馬公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未達 80%，近年來人口沒有

增加，但是房子愈蓋愈多；本案擴大都市計畫後，看

不到未來可以引進之人口成長的相關策略，請補充。 

（二）原有馬公都市計畫範圍內仍有許多公共設施保留地未

取得，本案採擴大都市計畫方式辦理，是否得以有效

紓緩，抑或將造成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問題更嚴重？ 

（三）本次與會委員對於縣府欲處理農變建要點所衍生的問

題，應有高度共識，關鍵在於應採取擴大都市計畫或

直接修法方式辦理。此外據悉馬公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欲將四維路以北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其與本案擬防止農變建情形加遽之政策顯不

一致，請說明；澎湖地區有 2成多的空屋率，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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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內部「人口流失」與「補足公共設施」等問題待解

決，而本案僅能提供擴大地區之公共設施，是否妥

適，請一併釐清。 

（四）依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既有之容許使用項目，其對農

地仍可能造成破壞，本案是否有適當的管制作為可以

防止，請補充說明。  

（五）本案所提出之分期分區計畫，期程為何？ 

（六）開發方式若不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是否應於報請行

政院同意後，再予同意擴大都市計畫？ 

六、林委員楨家 

（一）請說明欲解決農變建要點所引發的問題，擴大都市計

畫是否為最可行、合適之解決方案？ 

（二）交通部書面意見中，本案似考量欲將住商混合變成住

商分離部分，回應資料提及變更為都市計畫住宅區

後，仍可以符合鄰里商業使用。請進一步說明未來如

何達成此目的，係直接於施行細則中落實，或者於本

案細部計畫分區管制的內容可以達到？ 

（三）本案基於學童通學距離考量，擬增設「西衛國小」乙

節，未符合少子化趨勢，請評估改以提供交通車等其

他方式處理，探討新設國小之必要性。 

（四）計畫書內容有關交通服務水準之評估依據為何，請補

充說明。 

七、林委員建元 

（一）本案若同意以擴大都市計畫方式辦理，建議應將以下

理由納入，以強化其正當性： 

1.本案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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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可有助於提升馬公都市計畫人口之

達成率。 

3.可積極改善馬公市週邊之生活環境。 

（二）農變建要點引發澎湖地區農地失控，若辦法不改，則

未能有效解決非都市土地之管理能力功能不彰的問

題；故除非擴大都市計畫，係屬過渡時期的配套方

案，否則應補充其他依據。 

（三）計畫人口無法有效預測，亦不宜作為推估各種使用分

區規模的唯一依據，建議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相關體

制，應正視此事實，並儘早修正相關法規。 

（四）臺灣地區未能將「稅制」、「財政」、「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與公共設施投資」有效整合，三者獨立的結果，導

致新計畫的推出，僅使公共設施一直增加，但是實務

上舊的公共設施問題並未解決，故建議「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議題，應建立有效處理之配套機制。 

（五）建議澎湖縣政府可考慮將離島建設基金與解決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予以整合，並列為可採行的策略。 

（六）由於都市計畫範圍內，均採取土地使用管制，故本案

「管制型都市計畫」之說法應予修正。 

（七）澎湖地區條件特殊，軍事土地解編後如何融入土地使

用管制體系，建議應列入相關規劃考量。 

八、施委員文真 

（一）98年提出計畫係為解決農變建問題，惟簡報資料第 4

頁顯示，近年來農變建之申請與核定之個案逐年增

加，請說明本計畫是否能有效處理農變建之問題？ 

（二）申請書附件 2-3，有關「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八點之回應說明「未來將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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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辦理座談會」部分，為避免後

續計畫推動時，可能因民眾反對而造成時程延宕，請

評估近期先作並預為研擬因應對策的可行性？ 

九、周委員天穎 

本案計畫書內容無財務計畫及民眾參與等內容，未來公共設

施之提供與規劃為何？請說明。 

十、蔡委員玲儀 

本案政策環評審查時，部分環評委員對其新訂都市計畫之必

要性仍有疑慮，惟為避免重複審查，僅提供新訂都市計畫可

能對環境之影響提供建議。 

十一、王委員雪玉 

（一）因應澎湖地區發展現況與地理條件，本案選擇以擴大

都市計畫方式嘗試解決農變建要點所引發的問題，且

縣府承諾加強農業區之土地使用管制，故就政策上與

法規上應屬可行作法。 

（二）本案雖維持原馬公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不額外增

加，但並未交待都市計畫區內與區外人口數量與分布

情形；建議對於如何確保不要造成空屋率繼續增加、

不要使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惡化、後續相關策略之執

行單位等，建議應有具體承諾與釐清。 

十二、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查現行管制規則第 45條規定，係源自本部 80.3.6增

訂之第 26 條規定：「特殊地區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省(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另定之，並報內政部備

查」【註：原臺灣省政府以 82.6.4 府地四字第 36867

號函頒「臺灣省特殊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要

點」，並規定申請程序、審核標準及應備文件，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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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訂定並報省府備查】，當時係因應澎湖縣

政府 79.3.3 召開研商「如何調適澎湖縣非都市土地

分區使用編定及土地使用管制，以適應特殊地理環境

之需求案」會議建議，以照顧離島及原住民保留地地

區無自有住屋者，始配合增訂為適應不同地區之特殊

需要，其土地使用管制授權省（市）政府另訂之規定。 

（二）鑑於管制規則第 45條規定實施迄今已逾 20年餘，時

空環境與該條文立法背景已有所轉變，本司依區委會

101.8.6 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附帶決議，業於

101.11.7 函請澎湖縣政府查明依該規定辦理變更編

定為建築用地之情形(包括筆數、面積及是否產生住

宅基地於現有道路之沿街面零星開發，缺乏對於地區

公共設施的提供，以及整體地區道路之規劃情事)，

並請該府依照變更一通所列之土地使用基本方針重

新檢視該縣之土地空間配置政策後，提送管制規則第

45條規定之具體修正意見到部在案，擬俟該府意見回

復後，再檢討評估管制規則第 45 條規定修正相關事

宜。 

（三）至同屬特殊地區之原住民保留地地區之土地使用管

制，日前區委會審議區域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已決

議：「為將原住民傳統領域及海域之劃設管理納入考

量，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土地使用管制，於原

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等專法制定完成前，將由中央主

管機關（內政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

定後，納入管制規則內，以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土地及

海域使用之特殊需求。」及目前陳報行政院審議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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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計畫法（草案）第 22 條亦訂有相同規定，雖前開

計畫或法案尚未完成法制程序，惟有關原住民族土地

使用管制修法方向，本部與原民會業已獲致共識。 

十三、戴委員秀雄 

就法律之立場，有關農變建要點所引發的問題，係屬公務員

執法錯誤所造成之態樣，不宜當作擴大都市計畫之理由，故

建議本案應予駁回。 

十四、許委員文龍 

（一）由於金門及馬祖等係屬都市計畫地區，故引用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45 條，訂定離島地區之相關特殊

規定者，目前僅有澎湖地區。 

（二）農變建要點所衍生之問題作為本案擬擴大都市計畫之

理由，的確略嫌不足，建議應另增列其他適當依據，

作為本案支持擴大都市計畫之理由。 

（三）考量本案之政策環評已經通過，且澎湖地區全面擴大

都市計畫目前不太可能，所以請參照與會委員意見，

就目前規劃範圍，另尋其他好的理由，則本署傾向可

以支持本擴大都市計畫案。 

（四）本案之開發方式部分，建議可敘明原則採區段徵收，

但經報行政院同意者，可採市地重劃等方式辦理。 

（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問題，多係 80 年代以前

都市計畫所產生之問題，自從行政院政策指示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須以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方式後，目前已

獲致明顯改善。 


